
证券代码：

002142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

2011-027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三次

临时会议（通讯表决）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2

日以电子邮件及传真的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

并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进行了表决。本行现有董事

18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8

名。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本议案同意票

1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468

证券简称：艾迪西 公告编号：

2011-033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24

日以邮件、传真送达等方式发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在宁波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家德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9

票，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该议案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

2010

年

9

月

30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艾迪西：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

特此公告。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399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

2011-048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以下简称

"

会议

"

）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董事

7

人。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

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

议案：

1

、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刊登于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保荐机构对此项议案出具了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刊登于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662

证券简称：索芙特 公告编号：

2011－019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组进展情况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广西索芙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筹划公司的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因该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

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1

年

9

月

6

日起开始停牌。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9

月

6

日、

9

月

8

日、

9

月

16

日和

9

月

23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暨停牌公告》（

2011-015

号）、《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公告》（

2011-016

号）、《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1-017

）和《索芙特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011-018

），并且承诺最晚复牌时间为

2011

年

10

月

20

日。

目前重组的相关方案尚在论证中。由于重组方案尚存在不确定性，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二、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促公司聘请的

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公司预计将在停牌期满前五个交易日向交易所提交符合

要求的披露文件。

三、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索芙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135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

2011-043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1577

号）文

件，批复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9,000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

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相关事宜。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为伍仁瓞、李建。

有关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1

、发行人：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田金明

电话：

0571-82783358

传真：

0571-82783358

2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光大证券资本市场部

电话：

021-22167053

、

021-22169145

、

021-22169496

、

010-68560632

传真：

021-23010272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125

证券简称：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

2011－032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9

月

19

日以专人送达或邮件

通知的方式送达公司

9

位董事

,

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29

日上午

9:00

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举行。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周红旗主持，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经审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同意《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通过《关于聘任公司监审部部长的议案》。

聘任佘建先生为公司监审部部长。佘建先生的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通过《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度》。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30

日

附件：

佘建先生简历：

佘建先生，

1967

年出生，大专学历，经济师职称。先后在公司机修车间、保卫处、

938

分厂工作，

2006

年

1

月至今担任公司监审部部长， 任本公司监事。

2006

年取得内部审计人员岗位资格证书，

2010

年取得全国建

设工程造价员资格证书。佘建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

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股票代码：

002341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公告编号：

2011-58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13

日发出了《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该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9

月

14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公开披露。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2011

年

9

月

29

日（星期四）上午

9

：

30

3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侯毅先生

4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科技南十二路曙光大厦

20

楼会议室

5

、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5

名，代表股份总数

95,163,28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会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

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实施新纶科技天津产业园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95,163,2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天津市滨海新区轻纺经济区管委会签署

<

投资协议书

>

的议案》

同意并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办理与天津市滨海新区轻纺经济区管委会签署相关投资协议书等事宜，

同时授权董事长侯毅先生签署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为：同意

95,163,28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国枫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备查文件：

1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国枫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002304

证券简称：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9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中短期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生产

经营、技改扩建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利用闲置资金，择机开展低风险的理财工作。

一、购买中国银行理财产品

2011

年

9

月

27

日， 公司下属子公司江苏苏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行、

宿迁洋河支行签订《中国银行人民币

"

期限可变

"

产品说明书及认购委托书》，分别出资

25,000

万元、

15,000

万

元，向该行购买人民币

"

期限可变

"

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１

、产品名称：中国银行人民币

"

期限可变

"

产品；

２

、产品期限：

90

天；

３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４

、委托认购日：

2011

年

9

月

27

日；产品到期日

2011

年

12

月

27

日

５

、收益起算日：

2011

年

9

月

27

日；

６

、预计年化收益率：

6.0%

产品收益说明：投资人收益

=

认购资金金额

×

收益率

×

收益期

÷365

，精确到小数后

2

位，具体以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产品说明书支付的收益为准。

７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人民币

40,000

万元。

８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也不向银行贷款。

９

、投资方向：本产品募集资金纳入中国银行资金池进行统一管理，投资于在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流通

的国债、央行票据、国开债、进出口行债券和农发债等公开评级在投资级以上的金融产品以及债券回购等金

融产品。

10

、收益支付方式：产品提前终止或到期时，中国银行支付公司收益并返还认购资金，相应的提前终止日

或到期日即为收益支付日和认购资金返还日。

11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12

、公司本次出资

40,000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5.41%

；

二、购买中国工商银行理财产品

2011

年

9

月

28

日，公司下属子公司江苏苏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行签

订《中国工商银行法人人民币理财产品说明书》，出资

40,000

万元，向该行购买工银理财

.

共赢

３

号（苏）

2011

年

第

90

期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１

、产品名称：中国工商银行工银理财

.

共赢

３

号（苏）

2011

年第

90

期理财产品。

２

、产品期限：

82

天。

３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４

、募集期：

2011

年

9

月

28

日

－2011

年

9

月

30

日。

５

、起始日：

2011

年

10

月

８

日；到期日

2011

年

12

月

28

日。

６

、预计最高年化收益率：

5.4%

产品收益说明：预期期末收益

=

投资本金

×

预期年化收益率

×

实际存续天数

÷ 365

，精确到小数

后

2

位，最终收益以产品到期或提前终止时实际实现收益为准。

７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人民币

40,000

万元。

８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也不向银行贷款。

９

、投资对象：本期产品主要投资于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资产或资产组合、存款以及其他货币资金市场投

资工具。

10

、收益支付方式：理财期满，工商银行将在到期后第

２

个工作日将理财资金划转至公司指定账户；提前

终止本期理财产品，工商银行在提前终止日后

２

个工作日内将理财资金划转至公司指定账户。

11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12

、公司本次出资

40,000

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5.41%

。

三、截至公告日，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累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共计

106,000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14.35%

。 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

四、备查文件

（

1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

2

）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3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

4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中短期理财产品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５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２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以传真、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应出

席会议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施延军先生

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表决所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内控规则落实自查专项活动的议案》；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内控规则落实自查专项活动的公告》 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财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财务管理制度》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成立子公司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４９００

万元和杭州巴玛发酵火腿有限公司出资

１００

万元在浙江省金华市共同设立

子公司———巴玛发酵火腿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名称为准）。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子公司的公告》 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各项相关规定的要求，以及《关于开展“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

规则落实”专项活动的通知》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作如下修改：

序号 原条文 修改后条文

１

第二十六条 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

第二十六条 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

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后，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

系统继续交易。公司不得修改公司章程中前项规定。

２

第四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 公司住

所。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还

将提供网络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

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第四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

地或董事会会议通知中确定的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还

将提供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

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本项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了节约资源，提高会议效率，将在下一次股东大会召开时一

并审议。

《公司章程》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公司长远发展规划的考虑，以及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公司拟与全资子公司杭州巴玛发酵火腿有

限公司（公司占出资比例

１００％

）在浙江省金华市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

－－

巴玛发酵火腿有限公司（最终名称

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名称为准），从事高端发酵火腿及其他发酵肉制品等散装食品、预包装食品的生

产、批零等业务（暂定，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一、拟设立子公司情况

１

、公司名称：巴玛发酵火腿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名称为准）。

２

、公司股东：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巴玛发酵火腿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占出资比例

１００％

）。

３

、公司住所：浙江省金华市。

４

、经营范围：从事高端发酵火腿及其他发酵肉制品等散装食品、预包装食品的生产、批零等业务（暂

定，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５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６

、股东出资额、出资方式和出资时间：

（

１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４９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９８％

；杭州巴玛发酵火

腿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２％

。

（

２

）出资期限：各股东一次性缴足。

７

、本次设立子公司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本次成立子公司所需资金使用公司自有资金。

２

、本次在金华成立子公司，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以及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有利于高端产品专业团

队的建设、营销渠道的拓展及品牌的树立；同时公司将把巴玛发酵火腿有限公司定位于公司高端肉制品的

专业公司，为公司其他区域的高端产品设立子公司或办事处提供服务保障。

三、对外投资的风险

公司成立子公司事项可能存在政策风险、同时由于公司的巴玛发酵火腿尚属起步阶段，未来市场存在

不确定性影响，还可能存在行业竞争、经营与管理等风险等。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股票代码：

600325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0

债券代码：

122028

债券简称：

09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09

华发债”

2011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2009

年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将于

2011

年

10

月

16

日支付

2010

年

10

月

16

日至

2011

年

10

月

16

日期间（以下简称

"

本年度

"

）的利息。根据《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

2009

年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

09

华发债

3

、债券代码：

122028

4

、发行总额：人民币

18

亿元

5

、债券期限：

8

年

6

、债券利率：票面利率

7.00%

，在本期债券期限内固定不变

7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帐式

8

、起息日：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

10

月

16

日为该计息年度起息日

9

、付息日：每年的

10

月

16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本次付息日为

2011

年

10

月

17

日） 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10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09

年

11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1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证

登上海分公司

"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09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

"09

华发债

"

的票面利率为

7.00%

。每手

"09

华发债

"

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70.00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1000

元派发

利息为

56.00

元）。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1

、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10

月

14

日

2

、兑息日为

2011

年

10

月

17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1

年

10

月

14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

09

华发债

"

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1

、本公司将与中证登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

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证登上海

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 相关实

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年度兑息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证登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

户。

2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

中证登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个人投资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缴

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

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

1

、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

、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

、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

20%

征收

4

、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

5

、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七、相关机构

1

、发行人：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小波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昌盛路

155

号

联系人：阮宏洲、高奇

电话：

0756-8282111

传真：

0756-8281000

邮政编码：

519030

2

、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云

地址

:

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厦南塔

2106

室

联系人：宋乐真

电话：

021-68826801

传真：

021-68826800

邮政编码：

200120

3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166

号中国保险大厦

联系人：徐瑛

邮政编码：

200120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８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５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关于召

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主持人为

公司董事长刘明胜，公司现有董事

１１

名，

１１

名董事参加了表决，会议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

程等规定。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章程附件的议案

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指引》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等特殊规定，对公司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制度进行了补

充修改。

董事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补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审议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关联董事刘明胜先生、王

冲先生、刘毅勇先生、孙艳军先生、李永先先生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增补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１０２５

号的《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增补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

易公告》。

有表决权董事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报告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露天煤业、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加强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的通知》的要求，结合公司自身实际情况，认真核查了公司内

部控制制度和运行情况并提出了整改计划。

董事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８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诉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郑燕飞主持。公司共

７

名监事，

７

名监事参加了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

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１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补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２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监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见附件，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附件：

《监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一、原《监事会议事规则》第七条监事会由主席召集并主持。当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

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连续二次不能亲自出席监事会会议的，视为不能履行职责，股东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应当予以撤

换。

修改为：第七条 监事会由主席召集并主持。当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

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二、原《监事会议事规则》第八条监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公司章程》

规定行使下列职权：

……

（三）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本公司章程或者股

东大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

修改为：第八条 监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公司章程》规定行使下列职

权：

……

（三）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交所其他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或

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

三、原《监事会议事规则》第十八条 会议记录

监事会办事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对现场会议做好记录。

……

修改为：第十八条 会议记录

监事会办事机构工作人员应当对现场会议做好记录。会议记录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充分反映与会人

员对所审议事项提出的意见，出席会议的监视和记录人员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字。监事会会议记录应当作

为上市公司重要档案妥善保存。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８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５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增补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依据公司目前关联交易实际完成情况，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部分关联交易方交易金额超出年初预计。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现将需增补关联交易情况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公司董事刘明胜先生、王冲先生、刘毅勇先生、孙艳军先生、李永先先生为公司关

联董事，五位关联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表决进行了回避。

此关联交易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议案中交易事项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中电投蒙东能

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预计增补的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

别

按产品或劳

务细分

关联人

预计增补金

额

年初预计

上年实际发生

上年实际发生的

总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

例（

％

）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

煤炭

中电投东北电力燃料

有限公司

１０

，

８７２ ９８

，

３９１ ８３

，

３３７．８７ １５．０２

煤炭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燃料分公司

２１

，

１２６ ７１

，

００２ ６

，

１２３．４６ ３．２８

煤炭

辽宁清河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６

，

１０８ ３６

，

７４７ ３４

，

５５６．５４ ６．２３

煤炭（含低热

值）、电

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

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２３１ ２５

，

３６１ ２７

，

７９５．２１ ５．０１

合 计

４１

，

３３７ ２３１

，

５０１ ３９１

，

０６２．５１

注：因关联人之间结算方式的调整，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燃料分公司预计增加金额中包括吉林吉长

电力有限公司改变结算方式调整过来的

１２

，

１２３．７１

万元，吉林吉长电力与公司关联交易减少

１２

，

１２３．７１

万元。

（三）年初至

８

月

３１

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为

１６７

，

３１３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公司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及其控股企业发生的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规定，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中电投”）及其控股企业发生的交易属于公司的关联交易，下述交易方受中电投直接控制，与公司形成关联

交易。

１．

中电投东北电力燃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法定代表人：陶新建，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注

册地址：沈阳于洪区黃海路

１０

号，主要经营业务：煤炭批发、洁净燃料、烧火油、发电用油、机电产品、机械设

备配件及材料、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石油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销售，煤炭仓储，燃料计量检定、燃料

质量化验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总资产

１５４

，

４５９

万元，净资产

５

，

６４３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３０８

，

５０７

万元，净利润

７７

万元。

２．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燃料分公司：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原钢，住所：吉林省长春市工

农大路

３０８８

号，注册资本：

８３

，

９１０

万元，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持有其母公司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

１００％

股权。总资产

６９

，

４９３

万元，净资产

－２

，

３８３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１６

，

９０７７

万元，净利润

－９０５

万元。

３．

辽宁清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赵新炎，住所：辽宁省铁岒市清河区虹光街

３１

号，注册资本：

９１５

，

００

万元。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总资产

４８９

，

０００

万元，净资产

１１０

，

７１５

万元，主营业务

收入

１３１

，

０９７

万元，净利润

９

，

１０１

万元。

（二）公司与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股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规定，公司与控股股东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蒙东能源”）及其控股企业发生的交易属于公司的关联交易。下述交易方受蒙东能源直接控制，

与公司形成关联交易。

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成立，法定代表人：刘政权，住所：霍林郭勒市工业

园区，注册资本：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元，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５１％

股权。总资产

１

，

０８５

，

９１１

万元，净资产

３８５

，

２５７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６１１

，

５５０

万元，净利润

５６

，

８０５

万元。

（三）以上关联方财务状况较好，履约能力较强，上年度与公司均发生了交易，履约情况良好。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以及合同签订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补充合同大部分已于公告前签署完毕，合同主要条款：按交易惯例，合同签订后即生效，

合同有效期和履行期限为一年。

合同定价原则：煤炭交易按热值计价，执行市场价格，露天煤业煤炭价格与周边市场价格基本持平，通

过市场调研方式获取，采用同一站台、同一质量、同一价格，不低于无关联第三方的交易价格。交易量发生变

化时，双方据实结算。

结算方式：原则上执行当月发煤次月结算，特殊情况季末结清。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预计的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是由于公司所处地域范围限制和产业衔接等原因形成，关联人均在公司的销

售半径内，而且大部分是中电投公司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前的老用户，公司发生上述关联交易是交易双

方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公司关联交易按市场价格定价，煤炭销售当月发煤次月结算，特殊情况季末结清的结

算方式，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其交易性质也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此次增补的关联交易主要是因为公司部分关联方与公司煤炭交易量增加，公司非重点合同电煤售价略

有提高，但同时也有部分关联交易方与公司交易量减少，目前预计增补后

２０１１

年煤炭关联交易总销量将低

于年初预计，而且

２０１１

年公司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公司成本较年初有所增加，综上，此次拟增补的煤炭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利润不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关联交易独立意见：公司拟向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提交的《增补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预计

２０１１

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比年初预计有所增加，我们事前对所增加关联交易情况进行

了核实，认为公司所预计增加的关联交易确是公司经营所必需的，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做为定价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同时我们将对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议案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程序进行监督，确保审议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鉴于以上情况我们同意该关联

交易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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